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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特

財政部秘書、執業律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長、法律學院院長、教

務長、學術副校長、南開科技大學董事、律

師職前訓練所副執行長、司法官訓練所講

座、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委員、行政院訴願委

員會委員、中華民國法學研究會理事長

現任

南開科技大學校長、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

授、教育部訴願委員會委員、高教評鑑中心

法律學門召集人、亞太創意學院董事、東方

設計學院董事、華夏技術學院董事、德記洋

行獨立董事

 1、 大三時高考及格，大學以全班第 1名畢業。

 2、 63年全國優秀青年代表。

 3、 66年全國律師高考第 1名及格。

 4、 77年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傑出系友。

 5、 82年輔仁大學法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

 6、 86年輔仁大學法管學院學術研究獎。

 7、 92年教育部頒授協助技專校院有功獎。

 8、 93年輔仁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

 9、 93年台北大學傑出校友 -學術研究獎。

 10、 長期熱心系所校友會會務，曾擔任「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所校友會」第 8屆總幹事，第 9、10、

11、12、13、14等屆常務理事、理事，以及第 4、5屆「台北大學法律學院院友會」理事長。

 11、 一手策劃推動，使輔仁大學於 89學年度成為全國第一所設置「法務室」之大學，為法律人服務學

校開創新制度；以及使輔仁大學法律、財法兩系於 92學年度獨立設為法律學院，增強輔仁大學法

律學院之競爭力。

 12、 積極推動學士後法學教育，於 92學年度在輔仁大學首創全國唯一之「學士後法律學系」，對我國

法學教育之發展產生影響。

 13、 熱心高等教育事務，常年受聘為教育部高教司、技職司之諮詢委員，協助解決各項高教爭議問題。

 14、 受教育部指派擔任南開工商專校、景文技術學院、精鍾商專、親民工商專校等校之接管委員，以

及南開工商專校、親民工商專校、東方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等校董事，受教育部頒贈協助技

職教育有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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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感言獎感言得
今年 9月 7日從南開科技大學校長電子信箱

中，看到一封母校校友聯絡中心蕭小姐恭喜各位

學長姐當選第 15屆傑出校友的來信，因沒有具體

指出姓名，事前也沒有接到任何有關訊息，因此

差一點將它刪掉，幸好立即上母校校友聯絡中心

網頁查對後才確信自己是受獎人之一。感謝母校

給予本人這個至高的榮譽。

本人是民國 60年 9月進入母校法商學院法

律學系法學組就讀，64年6月以全班第1名畢業，

隨即考入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就讀，民國 66年第

1次參加律師高考，又以全國第 1名的成績獲得

通過，當年因為律師錄取率低，榮登榜首更屬難

得，因此全國各大報均曾對本人加以報導，為學

校增光不少。67年 6月取得碩士學位後，曾在財

政部擔任公職 2年，其後一面執行律師業務，一

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77年取得政治大學法學博

士學位，79年起受聘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

教授，4年後升等為教授，歷任輔仁大學法律學

系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長、輔仁大學教務長、法

律學院院長、學術副校長。99年 8月借調至南開

科技大學擔任校長迄今。

這是本人第二次覺得自己是國立中興大學的

學生，記得民國 61年本人因代表法律學系參加全

校壁報比賽，獲得法商學院冠軍，而從台北市合

江街護送壁報到台中市國光路國立中興大學參加

展覽，那是第一次也是感覺最強烈的一次，此後

就少有感覺是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的機會，就連今

年 1月 11日至 12日參加母校舉辦的「建國百年

全國大專院校校長會議」時，都因為和這個校園

非常陌生，而沒有回到母校的那種感覺。這完全

是因為當年校園空間分隔兩地所造成的結果，其

實本人是不折不扣的國立中興大學學生。

母校法商學院獨立為國立臺北大學後，台中

校區也成立一個財經法律學系，拜國立大學之賜，

招生及辦學績效均能如人意。其實以母校為國立

大學，且地處台中市都會中心區，要辦出令人刮

目相看的法學教育特色，並不困難。

按台灣法官的養成方式，是在大學招收高中

畢業生，施予 4年基礎法學教育，畢業後通過司

法官考試，接受 1年 6個月訓練，即分發任職。

因為年紀輕，人生閱歷不足，且無其他專業知識，

以致經常出現不符社會期待的判決，而受人詬病。

解決此一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推行法學院制

度（學士後法律學

系）。學士後法學

教育，不但可以解

決司法從業人員年

輕不經事的問題，

還可以培養科技整

合的法律人才，彌

補法律人欠缺其他

專業知識的缺點，

是一個相對較為理

想的制度。

本人為推行學

士後法學教育，特

別在輔仁大學教務

長任內，親自撰寫

計畫書，排除萬難

於 92學年度在輔

仁大學首創全國唯

一的「學士後法律

學系」，招收非法

律系之大學畢業生

入學，修習 96個

完整之法律學分

後，授予法學學士學位，入學學生中很多都已經

具有博、碩士學位，或者是醫生、會計師、建築師、

銀行經理等中高級職位人士，目前已有六屆畢業

生，各個表現非凡，為國家社會培養一批真正紮

實的「科際整合法律人才」，同時也給國內法學

教育之發展提供一個具體的良好示範。只可惜 98

年 2月卸任學術副校長職後，已不再能著力。

利用此一機會，提供一種更好的法學教育方

式，獻給母校參考，那就是改良式的學士後法學

教育，例如招收英文系所畢業生的「外事法律學

系」、招收建築土木相關系所畢業生的「工程法

律學系」、招收醫護系所畢業生的「醫事法律學

系」、招收資訊相關系所畢業生的「資訊法律學

系」⋯，學位名稱比照醫學系，中文稱為法學學

士，英文稱為 J.D.，原有碩士班、博士班制度不

做任何改變。也許不久的將來，南開科技大學會

率先成立一個專收資訊相關系所畢業生的「資訊

法律系」，也不一定。母校財經法律學系，調整

為招收財經系所畢業生的「財經法律學系」，相

對更為容易。

100.9.28陳猷龍學長參加草屯鎮祭孔典禮

擔任分獻官

99.7.30陳猷龍學長二哥嶺東科技大學

陳振貴校長以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身分

祝賀陳學長就任南開科技大學校長

100.9.26陳猷龍學長代表南開科技大學與

彰化基督教醫院郭守仁院長簽訂策略聯盟協定




